
公告 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法院公告
2021年10月14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21）浙0106民初7578号
许全英、袁彩彩：本院受理原告王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许全英归还借款本金、利息、承担原
告支出的律师代理费、袁彩彩对许全英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4953号之一

吴家辉、陈国强：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4953号原告
杭州皇逅娱乐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吴家辉、陈国强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0106民初495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119号

宁夏永安生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诉被告宁夏永安生科技有限公司、李强、马怀莲、安乐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211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910号

张涛:本院受理原告许萍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2021)浙0108民初3910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1月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378号

徐天龙:本院受理原告何平诉被告徐天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
定于2022年01月12日上午九点在本院浦沿法庭第四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438号

潘荣福:本院受理原告徐远宏与被告潘荣福提供劳务
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月4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未到庭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7民初2348号

邵丽华：本院受理周涛、徐丽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7民初
23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2126号

赵明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乾潭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归还原告浙江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乾潭支
行透支款本金11292.55元，并支付透支利息、违约金
2672.9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50元，减半收取计75元，由被告赵明华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774号

王伟红：本院受理的原告于素侠诉被告王伟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3民初67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
伟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于素侠借款
10000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1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1年
3月19日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随本清。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
收取25元，由被告王伟红承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王伟
红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796号

陈梓祺（公民身份号码：4416241995****6117）：原
告庄彬彬与被告陈梓祺中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
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
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立即
支付原告63000元购车款项；二、判令支付自2021年6月3
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本金63000元为基数计算的利息
损失（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

于2021年12月3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493号

王莉莉（公民身份号码：3203211980****4025）：本
院受理的原告王鸿飞诉被告王莉莉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74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莉莉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王鸿飞劳务费809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被告王莉莉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519号

陆平（公民身份号码4521321985****0056）：本院
受理的原告孟献伟诉被告陆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65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陆平支付原告孟献
伟价款68748.8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未付价款为基数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限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若被告陆平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1519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陆平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211号

丁传龙：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金科万象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与被告丁传龙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2月28日上午9
时00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736号

饶大宏、吕耀东、陈时杰、钟九娣、赖爱华、赖小毛:本院
已受理原告谢甬与你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
纷一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独任制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29日下午
14时15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232号

马劲松：本院受理原告陈峰与马劲松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2民初11232号民事判决书。经宁波市鄞
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马劲松给付原告陈峰劳
动报酬375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738元，减半收取
369元；公告费650元，以上合计1019元，由被告马劲松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379号

杨小洁、吕祥侠：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今日行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杨小洁、吕祥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
11379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小洁
向原告浙江今日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
27462.16元，并支付违约金5492.4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吕祥侠对被告杨小洁的上述
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吕祥侠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杨小洁追偿。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责任，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624元，减半
收取312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杨小洁、吕祥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323号

叶佑军：本院受理原告朱放明与被告叶佑军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2民初12323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叶佑军支付原告朱放明货款16600元，并支付自
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未付货款为基
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

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延迟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215元，减半收取107.50元，公告费650
元，均由被告叶佑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381号

韩真真：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刘雪、韩真
真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12民初938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840号

汪正琛:本院受理(2021)浙0212民初14840号原
告陈美琴与被告汪正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
期限及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十日内。本案定
于2021年12月27日13时45分在本法庭第七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827号

周玉玲（公民身份号码：3208211994****5508）：本
院受理原告郑兆缘与被告周玉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对
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4755元;2、判令被告承
担原告实现债权所需费用预估1424.28元；3、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
2021年12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841号

承德志高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普利达液
压传动有限公司与被告承德志高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1民初184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承
德志高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宁波普利达液压传动有限公司
货款158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
受理费195元，减半收取97.5元，由被告承德志高商贸有限公
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981号

上海盛砺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普利达液压
传动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盛砺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
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上海盛砺实业有限
公司支付原告宁波普利达液压传动有限公司货款25060元，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427元，
减半收取213.5元，由被告上海盛砺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774号

何国亮: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杭州湾新区政新水泥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民事裁定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12月31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
法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270号

姚淑辉:本院受理原告苏新节诉被告姚淑辉民间借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
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6270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姚淑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归还原告苏新节借款35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 0281 民初
5889号

杜晶（公民身份号码：
3203241995****
2337）：本院受理原告骆
仁堂与被告杜晶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281民初58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杜晶归还原告骆仁堂借款32000元，款限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716
元，减半收取358元，由原告骆仁堂负担46元，由
被告杜晶负担312元。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6447号

谢佳伟（安徽省阜南县方集镇仁岗村腰西组81号，公
民身份号码341225200304116816）：本院受理的
（2021）浙0225民初6447号原告钱波与被告谢佳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谢佳伟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钱波借款6300元，并支付逾期利
息（以6300元为基数，自2021年9月2日起按年利率3.85%
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钱波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谢佳伟负担。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6民初2816号之一

罗艳丽：原告王双莲与被告罗艳丽为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26民
初28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罗艳丽应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王双莲租金24000元及水电费
2500元，合计265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
265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清偿时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
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
受理费463元，减半收取231.50元，公告费610元，由被
告罗艳丽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4436号

罗崇宇: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人和箱包皮件有限公司
管理人与被告罗崇宇、朱笃生，唐品弟与破产有关的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1民初
443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进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6278号

快美特(厦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瑞
安市渤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381
民初627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3576号

朱学明：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
行与被告朱学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3649号

龚雪东、陈飞：本院受理原告韩强与被告龚雪东、陈飞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
据副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3658号

周志忠（男，196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人瑞路嘉业庄3-2-301室）、何芬
（女，1976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南浔镇人瑞路嘉业庄3-2-301室）：本院受理的原告随红
星与被告周志忠、何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

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周志
忠、何芬返还原告随红星借款本金400000元并支付逾期
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3日始按照当时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限被告周志忠、何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
驳回原告随红星其余诉讼请求；如果两被告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380元，公告费560
元，合计8940元，由被告周志忠、何芬共同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应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3080号

叶林:本院受理原告陈小勇与被告叶林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523民初30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叶林支
付陈小勇货款65900元及利息损失(以65900元为基数，自
2021年5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算至款清，利随本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725元，由叶林负担725元，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3780号

方钦龙、徐庆:本院受理原告安吉耀华电器商行与被告
方钦龙、徐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523民初
37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方钦龙支付安吉
耀华电器商行货款7064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二、驳回安吉耀华电器商行其余诉讼请求。如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5元
(已减半)，由方钦龙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504号

胡黄芳:本院受理原告章勇岗与被告胡黄芳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胡黄芳归还原告章勇岗
借款2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1年5月25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
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
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50元，由被告胡黄芳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607号

段俊平:本院受理原告胡秀飘与被告段俊平、汤永晟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变更)、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原告诉请要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医疗费、误
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鉴定费等损
失70090.66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1月21日08时
5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4号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342号

任咸雷：本院受理原告季红莉与被告任咸雷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任咸雷归还原告季
红莉借款人民币100000元，并支付利息（2016年9月26
日前的利息36000元及2016年9月26日之后的利息按
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由被告任咸雷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
月19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12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桐乡市凤鸣鑫澳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澳制衣公
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桐乡市人民
法院于2021年7月29日出具（2021）浙0483破申17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张晓伟对鑫澳制衣公司的破产清算申
请；2021 年 8 月 5 日，桐乡市人民法院作出（2021）浙 0483

破18号决定书，指定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担任鑫澳制衣
公司管理人。

由于管理人未接管到鑫澳制衣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现管理人依法对鑫澳制衣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予以
公告作废。

桐乡市凤鸣鑫澳制衣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0月14日

公告

宁海县云峰法律服务所遗失基层法律
服务所执业证正本一份，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33330000750367602Y，流 水 号 ：
001354。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宁海县云峰法律服务所
2021年10月14日

遗失宁波盈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 合 伙 ）的 财 务 章 一 枚 ，备 案 号
3302060168789，申明作废。
宁波盈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10月14日

遗失公告

寻
亲
公
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持有效证件与义乌市民政局

联系，联系电话：0579-85271575，联系地址：义乌市江
东中路2号501室。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
依法安置。 义乌市民政局

2021年10月14日

某女孩，2019 年 3 月 15 日凌晨 6 时，在
义乌市后宅街道群英 2 区 13 栋 5 单元一楼
至二楼楼梯间处发现女性弃婴一名。身体
健康，右耳有个小突起，粉色被子包裹，身边
有2张尿不湿，一张纸条，写着：2019年3月
12日。


